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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中市清淨空氣綠牆設置補助作業計畫 

一、 設置緣由 

因應都市人居密度高及綠化空間有限之限制，增加垂直空間

綠化量，並藉由植物吸收二氧化碳、釋出氧、吸收污染氣體、減少

塵埃與懸浮微粒、改變空氣中之濕度和溫度等特性，進而改善室內

及戶外環境之空氣品質。 

二、 補助受理機關 

申請補助受理機關為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保

局）。 

三、 適用對象 

本綠牆設置補助對象為本市轄內區公所、公立國民小學、國民

中學及公立幼兒園等單位。 

四、 設置期程 

本綠牆設置期程自核定日起至當年度 10 月 30 日止。 

五、 補助原則 

（一）位於環保署空品不良測站 4公里範圍內者。 

（二）位於大型固定污染源下風處或主要移動污染源附近之場所。 

（三）學校或教室為迎風面，易受空氣污染物影響之教室。 

（四）考量功能及使用人數較多之教室或經評估空氣品質不良之場

所。 

（五）植栽源則採自然生長，以低維護性的植栽為主，同時考量植物

淨化效益及對不同環境條件的適應性。 

（六）為符合公眾利益，設置地點以公有土地、公有建物或公有區域

為原則。 

（七）應設置植物解說牌或說明牌，並標示「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補助設置清淨空氣綠牆計畫」等相關字樣。 

六、 補助限制 

（一）申請設置位置已獲其他機關補助或有重複補助情形，不予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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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二）未提供後續維護管理經費切結書者，或維護管理及執行成效

不佳者，不予補助。 

（三）如無正當理由辦理撤銷補助紀錄之申請單位，次年度申請案

列為不補助對象。 

（四）設置補助作業計畫之經費以當年度為主，補助優先順序以本

局受理申請來文日期進行優先排序，並於當年度預算用罄為

止。 

（五）固定於建物牆面者，需檢附合法建築物執照，並不得為危險建

築（需檢附建物結構安全證明文件或切結書），利用既有花台

者不再此限。設置位置不可影響既有建築物等設施（建築牆

體、圍牆等）之結構安全。 

（六）完工後 2年內不得廢除並善盡維護之責。 

七、 補助內容 

（一）綠化植栽工程：植栽（灌木、爬藤、蔓藤、草花，含苗木費、

搬運及種植等）、沃土、攀網（架）、支撐架、原則利用既有

植栽槽，若使用容器，優先以回收材質製造之容器為原則，

本項綠化工程每平方公尺補助最高以新臺幣 6,000元為限（以

種植範圍（平面）面積計算，不含攀網或支撐架（立面）面

積）。 

（二）澆灌系統工程：澆灌相關設施，本項補助經費不得超過新臺幣

2萬元。 

（三）養護管理：以澆水、施肥、修剪、病蟲害防治、補植等，補助

費以 1 年為限。如需施肥應優先使用本局量產「阿罩霧培養

土」或「就是肥」，如無量產或產量不足以供應，始得採用其

他種類有機肥料，本項補助經費不得超過申請總補助經費百

分之十。 

（四）其他：如淨化空氣植生綠牆說明、教育宣導解說牌、安全措施

或其他相關費用（如規費、保險費、工程管理費）等，本項補

助經費不得超過申請總補助經費百分之十。 

八、 補助經費 

每單位申請補助總經費最高以新臺幣 10 萬元為限，各項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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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經費不得超出本補助計畫補助內容規定之經費，超出之經費環

保局將不予支應。 

九、 經費核銷 

受補助單位應於當年度 10 月 30 日前設置完成，並於當年度

11 月 10 日前函送請款核銷及設置成果報告資料至環保局辦理請

款核銷作業，辦理請款核銷應檢附領據、結算驗收證明資料、結

算明細表、設置完工位置圖及成果報告書（含設置前、中、後之

照片）等資料。如使用容器應檢附使用回材質證明文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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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中市清淨空氣綠牆設置示範作業計畫 

設置文件檢查表 

勾選 檢查項目 

□ 1.設置文件檢查表（附件一） 

□ 2.清淨空氣綠牆設置計畫書（附件二） 

□ 3.設置補助計畫計畫經費概算表（附件三） 

□ 4.同意設置及認養維護切結書（附件四） 

□ 5.建物結構安全切結書（附件五） 

□ 6.不得廢除切結書（附件六） 

□ 7.清淨空氣綠牆設置位置示意圖（附件七） 

  

說明 

1、1.本文件請以 A4 規格紙張繕打，依序排列並對齊左邊裝訂。 

2.前項各款文件資料，是否設置由臺中市政府環保局評估後

決定，概不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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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清淨綠牆設置補助作業計畫 

設置計畫書 

計畫名稱 
 

單位名稱 
 

聯絡人  聯絡地址  

連絡電話  聯絡信箱  

設置地點  

設置面積  

計畫

摘要 

單位概況： 

 

設置規劃及需求： 

 

其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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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清淨綠牆設置補助作業計畫 

設置計畫書 

 

設置

位置

現況 

照片 

 

設置

位置

現況

照片 

 

同意設置機關/單位用印 
（請蓋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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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臺中市清淨空氣綠牆設置補助作業計畫經費概算表 

單位名稱： 

項目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元) 

金額 

(元) 
備註 

1.綠化植栽工程 平方公尺 

   綠化工程每平

方公尺補助最

高以新臺幣

6,000元為限。 

2.澆灌系統工程 式 
   澆灌系統工程

不得超過新臺

幣2萬元。 

3.養護管理 年 

   養護管理經費

不得超過申請

總補助經費百

分之十。 

4.其他 式 

   其他相關經費

不得超過申請

總補助經費百

分之十。 

      

總計   

備註： 

1.綠化植栽工程：植栽（灌木、爬藤、蔓藤、草花，含苗木費、搬運及種植等）、沃土、攀

網（架）、支撐架、原則利用既有植栽槽，若使用容器，優先以回收材質製造之容器為原

則，本項綠化工程每平方公尺補助最高以新臺幣 6,000 元為限（以種植範圍（平面）面積

計算，不含攀網或支撐架（立面）面積）。 

2.澆灌系統工程：澆灌相關設施，本項補助經費不得超過新臺幣 2 萬元。 

3.養護管理：以澆水、施肥、修剪、病蟲害防治、補植等，補助費以 1 年為限。如需施肥應

優先使用本局量產「阿罩霧培養土」或「就是肥」，如無量產或產量不足以供應，始得採

用其他種類有機肥料，本項補助經費不得超過申請總補助經費百分之十。 

4.其他：如設置淨化空氣植生綠牆說明、教育宣導解說牌、安全措施或其他相關費用（如規

費、保險費、工程管理費）等，本項補助經費不得超過申請總補助經費百分之十。 

5.以上各項均應含營業稅。 

6.申請補助總經費最高以新臺幣 10 萬元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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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同意設置及認養維護切結書 

                                     （以下簡稱本單位）

申請臺中市清淨空氣綠牆設置補助作業計畫，清淨空氣綠牆設置於本單

位______________樓（大樓名稱）_________________層所屬土地內，

本單位於設置完成後將同意負責認養維護相關作業，維護期間於設

置完成後至少 2年。 

 此致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單位名稱： 

單位代表人： 

地址： 

電話： 

中華民國○○年○○月○○日 

（請蓋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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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建物結構安全切結書 

 （單位名稱）          樓（大樓名

稱）       層 

因配合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辦理清淨空氣綠牆設置補助作業計畫之

植生植物需要，建物牆面綠化面積         平方公尺，其建築結構

體安全無虞，若有損壞等情形，本單位同意全權負責處理，為免日後

爭議，特此證明。 

 
 
 
 
 
 
 
 
 

 此致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單位名稱： 

單位代表人： 

地址： 

電話： 

 
 
 
 
 
 
 

中華民國○○年○○月○○日 

（請蓋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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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不得廢除切結書 

 （單位名稱）為申請臺中市清淨空氣綠

牆設置補助作業計畫之需要，申請綠化面積          平方公尺，保

證於計畫完成後 2 年內，不得廢除或移作他用，特此證明。 

 

 

 此致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單位名稱： 

單位代表人： 

單位地址： 

電話： 

 

 

 

中華民國○○年○○月○○日 

（請蓋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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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清淨空氣綠牆設置位置示意圖（請標示說明） 

 


